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
無
障
敬
之
﹒
家
泰
託
民
間
辦
理

福
利
踩
務
之
探
討

( 

一口

、

ι刑

基
於
政
府
照
護
殘
障
者
責
任
，
滿
足
本
市

殘
障
市
民
迫
切
需
求
，
並
配
合
政
府
人
事
精
簡

政
策
以
及
運
用
民
營
效
率
，
依
據
內
政
部
訂
頒
「

政
府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殘
障
福
利
服
務
實
施
要
點

」
將
本
府
無
障
礙
之
家
(
以
下
簡
稱
本
家
)
。

1

六
歲
身
心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日
間
托
育
服
務
及

十
六
l

四
0
歲
成
人
智
障
庇
護
工
場
委
託
民
間

辦
理
。
本
家
以
機
構
委
託
民
間
團
體
經
營
，
除

提
供
場
地
、
設
施
外
，
並
依
據
承
辦
單
位
辦
理

計
畫
需
求
作
分
析
後
編
列
營
運
成
本
所
需
之
經

費
補
助
受
託
承
辦
單
位
，
這
種
方
式
係
為
全
國

首
創
，
為
了
解
委
託
服
務
一
年
後
成
效
，
自
八

十
四
年
九
月
起
著
手
進
行
委
託
民
問
辦
理
褔
利

服
務
方
案
評
估
之
研
究
工
作
。

身
心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著
重
早
期
療
育
功
效

以
及
學
齡
前
教
育
訓
練
，
以
減
輕
障
礙
程
度
，

使
能
銜
接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，
成
人
智
障
則
強
調

生
產
訓
練
，
期
藉
支
持
性
就
業
服
務
回
歸
社
會

投
入
生
產
行
列
。
經
過
一
年
的
教
育
與
訓
練
，

獲
得
家
長
及
社
會
很
大
的
迴
響
，
相
關
的
軟
硬

體
設
施
成
為
其
他
縣
市
爭
相
參
考
之
資
源
，
八

十
四
年
國
建
會
社
褔
組
學
人
至
本
家
參
觀
後
亦

深
表
肯
定
，
一
致
認
為
公
設
民
營
為
政
府
未
來
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發
展
方
向
，
無
障
礙
之
家

的
經
營
模
式
與
營
運
成
果
期
藉
此
研
究
計
畫
建

立
公
設
民
營
評
估
書
面
資
料
，
除
檢
討
現
行
之

辦
理
情
況
外
，
亦
作
為
未
來
推
展
業
務
之
參
考
，

是
故
歸
納
本
研
究
方
案
之
目
的
為

.. 

L工

份

愛

期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付
瞭
解
障
礙
者
接
受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後
之

服
務
效
果
。

口
探
討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是
否
籽
解
障
礙
者

家
庭
照
顧
之
壓
力
並
提
供
有
效
之
支
持
。

日
分
析
服
務
方
案
之
人
力
、
財
力
灰
設
備

等
投
資
和
服
務
效
果
對
家
庭
支
持
之
關
係
。

側
檢
討
委
辦
服
務
模
式
並
提
供
未
來
規
董
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之
參
考
依
據
。

本
研
究
自
八
十
四
年
九
月
至
八
十
五
年
二

月
，
花
費
半
年
的
時
間
完
成
，
並
獲
高
雄
市
政

府
八
十
五
年
度
研
究
成
果
報
告
評
列
甲
等
，
獎

金
貳
萬
元
暨
八
十
五
年
度
行
政
院
傑
出
研
究
佳

作
獎
，
獎
金
壹
萬
元
。
以
下
就
本
研
究
之
探
討

內
容
與
建
議
加
以
敘
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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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文
獻
探
討

全
球
性
的
「
民
營
化
運
動
」
(
叮
叮

E
E

E
印
巴
O
D
-
-
O〈m
B
O
D什
)
興
起
於
一
九
八0
年
代
初

期
，
代
表
著
各
國
政
府
在
公
共
服
務
活
動

(
H
Z

R
t
=
t
g

丘
宮

E
H
n
ω
ω

門
已
n
o的
)
及
資
產

所
有
權
(
5
0
O
E
O門
的
古
哈
巴
白
的
。
汁
的
)
之
縮
減

.• 

而
各
窗
原
本
由
公
部
門
所
承
擔
之
功
能
，
轉
由

私
部
門
或
市
場
機
能
運
作
，
進
而
帶
來
私
部
門

在
公
共
服
務
及
資
產
所
有
角
色
之
增
加
(
詹
中

原
，
一
九
九
三
)

民
營
化
運
動
推
展
至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即
發

展
出
社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浪
潮
，
亦
即
政
府
公
部

門
為
充
分
運
用
其
現
有
資
源
，
以
契
約
方
式
委

託
私
部
門
辦
理
非
營
利
性
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
以
達
民
營
化
之
效
能
與
效
率
。
以
下
僅
就
社
會

福
利
民
營
化
之
理
由
、
社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中
政

府
、
民
間
與
福
利
消
費
者
之
角
色
探
討
暨
社
會

福
利
民
營
化
之
限
制
等
取
向
，
探
索
社
會
福
利

之
民
營
化
。

八
鬥
社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的
理
由

隨
著
民
眾
褔
利
章
識
及
權
利
主
張
高
漲
，

福
利
服
務
需
求
也
趨
向
多
元
化
，
而
為
滿
足
需

求
所
需
之
福
利
方
案
及
服
務
輸
送
模
式
也
漸
趨

於
專
精
化
和
特
殊
化
，
然
而
福
利
措
施
越
擴
張
，

褔
利
品
質
要
求
越
高
，
相
對
的
褔
利
服
務
所
需

運
用
的
財
力
、
人
力
、
物
力
需
求
也
越
大
，
尤

其
政
府
機
關
欲
增
加
員
額
極
為
困
難
，
造
成
各

級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人
員
嚴
重
不
足
，
因
之

遂
有
「
社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」
「
公
設
民
營
」
的

構
想
，
其
理
由
有

.. 

(
陳
開
農
，
一
九
九
三
)

l

各
級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嚴
重
不

足
，
增
加
員
額
困
難
。

Z
R
問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相
關
法
令

已
漸
臻
完
備
，
執
行
有
據
。

3

配
合
政
府
獎
助
措
施
，
可
達
成
鼓
舞
民

間
參
與
，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的
目
的
。

4

以
地
方
民
眾
之
力
，
造
地
方
民
眾
之
福
，

社
會
福
利
更
能
落
實
普
及
。

5

民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意
願
與
能
力
日

增
，
政
府
提
供
參
與
管
道
此
其
時
也
。

6

民
間
尚
潛
藏
許
多
龐
大
社
會
資
源
，
如

寺
廟
及
宗
教
團
體
可
供
開
發
。

叫
就
社
會
福
利
的
歷
史
發
展
而
一
苔
，

民
閻
部
門
扮
演
了
相
當
重
要
的
角

色
，
且
為
現
代
公
共
宿
利
許
多
措

施
的
濫
觴
。

民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提
供
至
少
其
有
下

列
的
功
能
{
引
自
孫
健
忠
，
一
九
八
八
)

.. 

l

彌
補
政
府
提
供
的
不
足

政
府
由
於
資
源
的
有
限
，
對
於
社
會
問
題

的
解
決
以
及
國
民
需
要
的
滿
足
必
然
無
法
充
分

達
成
。
因
此
，
民
間
部
門
的
參
與
可
以
提
供
政

府
一
個
替
代
的
資
源
，
亦
可
以
保
證
服
務
到
達

那
些
需
要
的
團
體
或
案
主
。

2

具
有
彈
性
創
新
的
能
力

民
間
部
門
由
於
可
以
免
除
行
政
科
層
體
制

的
限
制
，
因
此
在
服
務
的
提
供
上
能
針
對
案
主

的
需
要
作
彈
性
的
處
理
。
同
時
民
間
部
門
對
於

服
務
的
提
供
可
以
採
用
新
的
策
略
，
藉
由
嘗
試

錯
誤
的
學
習
中
以
尋
求
最
有
效
的
方
針
。

1

提
供
相
互
競
爭
的
比
較

政
府
部
門
的
提
供
每
因
缺
乏
競
爭
而
遭
致

批
評
。
因
此
，
民
間
部
門
的
參
與
適
可
提
供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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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對
照
與
比
較
的
層
面
。
換
言
之
，
經
由
政
府

與
民
間
機
構
在
服
務
提
供
上
的
比
較
，
導
致
彼

此
的
競
爭
，
而
使
得
政
府
服
務
的
提
供
更
有
效

率
與
效
果
。

4

維
持
多
元
選
擇
的
價
值

民
間
部
門
的
參
與
可
以
增
進
案
主
或
消
費

者
抉
擇
的
廣
度
。
在
福
利
的
選
擇
上
人
們
有
更

多
的
自
由
，
而
不
致
完
全
被
政
府
的
獨
佔
所
限

定
。
此
外
，
民
間
部
門
的
參
與
亦
可
維
持
多
元

社
會
的
價
值
觀
，
肯
定
人
們
在
選
擇
時
的
不
同

.

偏
好
。綜

合
而
言
，
福
利
是
社
會
整
體
的
產
物
，

雖
然
政
府
在
福
利
的
提
供
上
非
常
的
重
要
，
但

並
不
意
謂
著
政
府
即
應
為
褔
利
提
供
的
獨
佔
者
。

此
外
，
政
府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，
也
不

是
政
府
對
於
國
民
福
祉
的
忽
視
或
放
棄
責
任
(

孫
健
忠
，
一
九
八
八
)
。
理
想
上
，
社
會
福
利

之
提
供
應
由
政
府
與
民
間
合
作
，
雙
方
以
社
會

夥
伴
關
係

(
2
且
已

2
2
E
Z
E

℃
)
，
發
揮

社
會
福
利
分
工
之
角
色
與
功
能
，
而
福
利
消
費

者
也
應
培
養
對
褔
利
服
務
的
認
識
，
不
僅
了
解

自
己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同
時
追
求
福
利
服
務
品

質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不
浪
費
褔
利
。

向
社
會
褔
利
民
營
化
限
制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以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，
滿
足

福
利
需
求
為
目
的
，
因
應
多
元
化
福
利
需
求
，

社
會
福
利
輸
送
方
式
也
朝
向
多
樣
化
，
其
中
民

營
化
模
式
漸
形
成
為
新
時
代
潮
流
，
然
後
，
民

營
化
是
否
值
得
義
無
反
顧
的
推
動
實
施
呢
?
事

實
上
先
進
國
家
的
研
究
中
，
發
展
民
營
化
也
有

其
限
制
和
執
行
後
的
許
多
問
題
，
值
得
反
省
和

深
思
(
取
自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三
)
:

1

政
治
責
信
(
句
。
芷
江
S
H
r
s
E
Z
E

戶
忌
)

與
控
制
不
足
的
矛
盾
問
題
:

民
營
化
的
契
約
式
公
私
合
作
關
係
是
建
立

在
合
約
關
係
之
上
，
但
是
在
契
約
之
下
往
往
是

一
種
間
接
性
的
服
務
提
供
，
但
由
於
政
府
缺
乏

直
接
的
「
控
制
」
，
無
法
周
密
的
監
督
受
委
託

單
位
的
服
務
品
質
，
而
受
委
託
單
位
有
使
用
政

府
預
算
的
自
由
權
，
於
是
政
府
永
遠
要
負
最
後

的
責
任
，
但
卻
無
法
真
正
控
制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。

(
7
h
o
o
-
H

也
∞
斗
U
F
抖
它
的V
P〕
『
舟
的B
H
F什
}
了
戶
已
∞m
w

寓
。
門
關
心
口hw
閉
口
抽
)
戶
印
口
已
、
戶
也
∞
∞
)
。

Z

公
民
權

(
2
立

H
m
p

忠
汁
的
)
和
公
平
性

(
閏ρ
E
Z
)受
衝
擊
的
問
題

•. 

雖
然
公
共
服
務
的
民
營
化
潮
流
受
到
重
視
，

但
很
少
人
注
意
到
民
營
化
對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影

響
，
也
就
是
憲
法
對
於
政
府
的
要
求
以
保
障
人

民
之
各
種
權
利
之
衝
擊
。
學
者
認
為
公
共
服
務

之
民
營
化
將
會
威
脅
到
人
民
的
憲
法
權
，
主
要

原
因
有
下
列
幾
點

.. 

ω
雖
然
福
利
「
提
供
」
仍
是
政
府
責
任
，

但
是
褔
利
「
製
造
」
卻
是
民
間
化
，
後
者
實
際

上
對
品
質
影
響
甚
鉅
;

ω
政
府
對
私
部
門
的
法
令
規
章
之
約
束
難

以
周
密
化
和
詳
細
化
，
無
法
確
保
私
部
門
行
動

的
品
質
.• ω

民
營
化
的
主
要
承
諾
是
彈
性
和
自
由
決

定
權
，
將
影
響
市
民
權
利
的
保
障
，
除
非
政
府

嚴
格
限
制
自
由
裁
量
權
。
總
之
，
由
於
規
定
有

困
難
，
生
產
品
質
控
制
不
在
政
府
手
中
，
一
且

民
營
化
，
人
民
憲
法
賦
予
權
利
難
獲
保
障

(
的F
H
H
H〈
臼
口
﹒
戶
也
∞
斗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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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
利
益
輸
送
和
政
治
壓
力
問
題

.. 

民
營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若
牽
涉
到
所
謂
的
利

益
輸
送
問
題
，
便
造
成
了
民
營
化
的
另
一
個
限

制
性
因
素

(
z
o
o
-
-
ω

∞
斗
)
。
另
外
由
於
政
治
壓
力

之
下
的
購
買
服
務
或
契
約
式
服
務
，
造
成
「
利

益
分
配
問
題
」
，
以
及
壓
力
團
體
影
響
政
府
的

民
營
化
決
策
，
形
成
所
謂
民
營
化
乃
「
實
用
調

適
」
(
中
心
開SS
Z
E

心
己
的g
g

什
)
下
的
產
物

(
5戶
口
的
、
已
∞
h
u
自
g

品

w
已
∞
∞
)
。
這
些
是
民

營
化
的
執
行
性
問
題
，
也
是
它
的
限
制
性
實
際

狀
況
。4

成
本
效
益
和
效
率
缺
乏
說
服
性
問
題

.. 

大
多
數
的
文
獻
探
討
所
謂
的
民
營
化
之
功

能
，
大
多
認
為
民
營
化
可
減
少
政
府
的
科
層
體

制
，
提
供
較
低
的
成
本
方
案
以
及
較
高
效
率
的

服
務
成
效
，
此
乃
建
立
在
所
謂
自
由
競
爭
市
場

之
觀
念
上
。
然
而
反
對
者
也
認
為
所
謂
的
效
率

性
和
效
果
性
問
題
仍
無
客
觀
的
衡
量
指
標
，
如

何
進
一
步
進
行
成
本
效
益
分
析
仍
為
問
題
之
一

5

財
務
依
賴
和
案
主
群
體
依
賴
問
題

.. 

由
於
民
營
化
的
結
果
，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仰

賴
政
治
的
購
買
或
契
約
服
務
，
有
的
佔
機
構
總

預
算
一
半
，
有
的
甚
至
達
百
分
之
七
、
八
十
，

甚
至
百
分
之
百
仰
賴
政
府
補
助
。
然
而
政
府
補

助
常
其
未
確
定
性
和
高
度
嚴
格
性
，
且
常
保
持

低
度
贊
助
，
這
種
財
務
依
賴
狀
況
將
會
產
生
機

構
功
能
的
不
可
預
測
性
，
除
非
這
些
組
織
能
積

極
採
取
「
財
源
廣
籌
」
、
「
企
業
化
管
理
」
、
「

機
構
合
作
」
、
「
人
力
節
約
措
施
」
'
並
且
透

過
「
政
治
辯
護
」
提
高
預
算
，
否
則
財
務
倚
賴

將
不
利
於
組
織
生
存
(
阿
E
B
O
門
伶
牙
。
印
的
言
口

W

H
ω∞
斗
)
。

儘
管
民
營
化
存
在
著
以
上
的
限
制
，
但
民

營
化
仍
會
是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的
「
成
長

」
模
式
。
因
為
，
褔
利
是
社
會
整
體
的
產
物
，

政
府
不
可
能
獨
佔
褔
利
市
場
，
如
無
法
完
全
滿

足
福
利
消
費
者
需
求
，
唯
有
提
倡
大
眾
參
與
，

發
揮
政
府
財
力
、
物
力
資
源
，
結
合
民
間
有
能

力
、
有
意
願
團
體
，
運
用
專
業
人
員
提
升
服
務

品
質
，
以
滿
足
福
利
消
費
者
迫
切
需
要
。
相
信
，

隨
著
政
府
部
門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日
益
增
加
，
政

府
精
減
員
額
之
政
策
不
變
下
，
未
來
社
會
福
利

民
營
化
輸
送
模
式
將
會
更
盛
行
。

三
、
研
究
結
果

付
委
辦
模
式

.. 

本
家
委
辦
模
式
較
接
近
合
作
模
式
，
即
由

政
府
提
供
委
辦
服
務
所
需
之
人
事
、
業
務
、
活

動
、
在
職
訓
練
專
業
諮
詢
及
差
旅
等
費
用
，
民

間
單
位
則
負
責
褔
利
服
務
之
傳
送
，
雙
方
形
成

合
作
的
伙
伴
關
係
。

ω
日
間
托
育
委
辦
服
務
效
益

.. 

l

認
知
方
面

.. 

家
長
對
本
家
委
辦
業
務
認

知
程
度
高
，
就
個
案
來
源
分
析
，
大
部
分
由
社

會
福
利
機
構
轉
介
，
其
次
是
由
間
友
介
紹
及
報

紙
媒
體
轉
介
。

Z

滿
意
程
度
方
面
:
針
對
硬
體
設
施
、
日

托
教
學
、
孩
子
學
習
情
形
三
方
面
，
探
討
日
托

家
庭
對
本
家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執
行
滿
意
之
程
度
。

3

就
硬
體
設
施
方
面
，
在
教
學
環
境
佈
置

空
間
位
置
安
排
及
整
體
教
學
設
備
上
，
有
八
成

以
上
表
示
滿
意
或
非
常
滿
意
。

4

就
日
托
教
學
方
面
，
在
教
學
課
程
安
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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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教
學
人
員
與
家
長
互
動
情
形
上
，
呈
現
極
高

滿
意
度
，
有
九

三

﹒
九
%
表
示
滿
意
;
另
依
孩

子
個
別
情
況
設
計
教
案
及
教
學
人
員
教
學
態
度

也
有
八
成
家
庭
表
示
滿
意
。

5

就
孩
子
學
習
情
形
方
面
，
以
動
作
發
展

能
力
之
學
習
滿
意
度
較
高
，
有
八
一
﹒
七
%
者

表
示
滿
意
;
次
為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之
學
習
，
滿

意
者
佔
六
九
﹒
四
%
;
語
言
溝
通
能
力
之
學
習

有
五
五
﹒
一
%
滿
意

.• 

唯
生
活
自
理
能
力
學
習

方
面
，
無
意
見
者
與
滿
意
者
各
佔
四
四
﹒
九
%
，

而
無
意
見
表
示
者
是
因
不
滿
意
孩
子
之
學
習
狀

態
、
或
因
孩
子
能
力
受
限
、
或
因
無
法
評
斷
而

未
表
示
意
見
?
這
是
相
當
值
得
探
索
的
課
題
(

如
表
一
)

日
庇
護
工
場
委
辦
服
務
效
益

.. 

庇
護
工
場
方
面
是
針
對
本
家
硬
體
設
施
、

孩
子
訓
練
情
形
二
方
面
，
探
討
庇
護
工
場
家
庭

對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執
行
滿
意
程
度
之
分
析
。

l

就
硬
體
設
施
方
面
，
工
場
職
訓
設
備
滿

意
度
較
高
，
滿
意
者
佔
六
八
﹒
五
%

.• 

工
場
環

境
空
間
位
置
安
排
，
滿
意
者
有
六
O
%
，
無
意

合計

日托家庭對日托服務方案滿意程度一覽表

非常滿意滿意無意見不滿意很不滿意

表

項目

l 本家硬體設施方面

φ教學環境佈置空間位置安排 49 

49 

(1 6.3%) 

10 

(20.4%) 

35 

(7 1. 4的

31 

(63.3的

(2.0%) 

(6.1%) 

5 

(1 0.2克)

4 

(8.2克)(2.0%) 

@整體教學設備

49 

49 

49 

49 

9 

(18.4%) 

20 

(40.8軍)

12 

(24.5%) 

19 

(38.8的

30 

(6 1. 2克)

26 

(53. 1%) 

30 

(6 1. 2克)

27 

8 

(16.3克)(4.1%) 

抖
。

面
一
安

方
一
程

學
一
課

教
一
學

托
一
教

日
一
@

(6.1%) 

(8.2克)

(2.0%) 

@教學人員教學態度

(6.1%) 

(4.1%) 

@依孩子個別情況設計教案

@教學人員與家長的互動

49 

49 

49 

49 

2 

(4.1%) 

(6 . 的

(8.2%) 

4 

(8 . 2%) 

91 

(55.1%) 

(51%) 

(38.8%) 

(61. 2克)

36 

(73 . 5%) 

289 

(30.6%) 

(44.9克)

8 

(1 6.3克)

6 

(1 2.2的

)))). 
舟
山
池
游
草
一

F
目

L
F
4

，
白
、

E
J
t
A

圓
。
。

7

.
5.7.3.-3 

4O46-ι

i

寸

!

{

i

，
，E
‘
、

(((l 

3. 孩子學習情形

@語言溝通能力學習

@生活自理能力學習

@社會適應能力學習

@動作發展能力學習

4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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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表
示
亦
佔
有
三
-

2

就
孩
子
訓
練
情
形
方
面
，
在
孩
子
工
作

行
為
部
分
，
滿
意
比
例
較
高
佔
八
二
﹒
八
%

•• 

在
依
孩
子
個
別
情
形
安
排
訓
練
、
生
產
線
之
安

排
、
工
作
人
員
與
家
長
之
互
動
、
尊
重
孩
子
之

權
益
、
孩
子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及
孩
子
工
作
態
度

部
分
，
皆
有
七
成
以
上
之
滿
意
比
例

.• 

惟
依
工

作
產
能
核
發
薪
資
部
分
，
滿
意
者
僅
四
八
﹒
六

%
，
不
及
一
半
，
無
意
見
表
示
者
佔
三
七
﹒
一

.
四
%
。

%
(
請
參
考
表
一
一
)
。

回
方
案
對
家
庭
的
支
持
度
方
面

.. 

就
調
查
得
知
，
日
托
家
庭
主
要
的
壓
力
來

源
包
括
不
知
如
何
教
養
孩
子
、
沒
有
時
問
照
顧

孩
子
等
，
而
從
支
持
度
方
面
來
作
分
析
，
亦
可

發
現
家
長
認
為
日
托
服
務
對
於
家
庭
最
大
的
幫

助
是
有
專
人
輔
導
教
養
，
及
提
供
孩
子
有
學
習
、

成
長
的
場
所
等
，
而
以
庇
護
工
場
而
言
，
家
長

認
為
庇
護
工
場
服
務
對
於
家
庭
最
大
的
幫
助
是

在
精
神
上
，
包
括
減
輕
照
顧
的
負
擔
、
培
養
孩

子
自
立
能
力
等
。
可
見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，
對
減

輕
家
庭
壓
力
而
言
實
具
有
正
面
的
意
義
。

庇讓工場家庭對委辦服務方案執行滿意程度一覽表表

合計非常滿意滿意無意見不滿意很不滿意

虫
叮
一
間

體
一
環

硬
一
場

本
-
c 35 

35 

(8.6%) 

(11. 4%) 

(51. 4%) 

(57.1%) 

11 

(3 1. 4%) 

8 

(22.9%) 

2 

(5.7克)

3 

(8.6%) 

(2.9%) 

@工場職訓設備

34 

34 

35 

34 

34 

35 

35 

(1 7.6的

4 

( 11.8軍)

(8.6%) 

(38.2%) 

(17.6%) 

(20%) 

(1 7.1%) 

19 

(55.9%) 

20 

(58.8軍)

(40%) 

(41. 2克)

6 

(1 7.6%) 

9 

(26.5克)

13 

(37.1%) 

6 

(1 7. 7%) 

3 

(8.9%) 

(2.9%) 

2. 孩子訓陳情形

φ依孩子個別情形安排訓練

@生產線之安排

(14.3克)

(2.9%) 

@依工作產能核發薪資

@工作人員與家長之互動

18 

(53克)

20 

(57.1%) 

23 

(65. 7%) 

、
‘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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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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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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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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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(( 

35 

346 

、
‘E
'
，
­

W
趴M
m

l
4

四
n
o

t-­dHpb 

T
A

咽

1. (-
(65. 7%) 

(2.9%) 

(2.9克)

2 

(5..7%) 

19 

@尊重孩子之權益

@孩子工作態度

@孩子工作行為

@孩子社會適應能力

合計 l 

註:本問卷未回者，不包括在本統計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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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問
工
作
人
員
工
作
滿
意
度
分
析.. 

工
作
人
員
對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執
行
之
滿
意

程
度
，
由
表
三
資
料
可
知
，
就
本
家
硬
體
環
境

設
施
方
面
，
工
作
人
員
對
環
境
佈
置
空
間
位
置

安
排
有
六
成
以
上
滿
意
;
設
施
設
備
項
目
，
則

滿
意
與
不
滿
意
者
各
佔
三
八
﹒
九
%
'
意
見
相

當
不
一
致
。

l

就
日
托
教
學
方
面
，
教
學
課
程
安
排
、

教
學
態
度
、
個
別
教
學
設
計
及
尊
重
學
員
權
益

四
項
皆
有
七
成
以
上
比
例
滿
意
，
唯
在
與
家
長

之
互
動
上
僅
四
成
者
滿
意
，
無
意
見
的
有
二
六
.

六
%
。Z

就
職
業
復
健
方
面
，
大
致
上
皆
呈
滿
意
，

唯
工
作
人
員
對
個
別
職
業
復
健
計
畫
訓
練
與
生

產
線
之
安
排
較
不
滿
意
。

總
體
而
言
，
從
調
查
中
得
知
，
無
論
是
委

辦
單
位
工
作
人
員
、
學
員
(
童
)
家
長
對
委
辦

業
務
的
認
知
、
滿
意
及
方
案
支
持
度
都
很
高
，

顯
見
本
項
委
辦
業
務
在
本
家
實
施
雖
僅
一
年
惟

已
具
相
當
成
效
。

合計

18 
18 

FhJVRUEdphuphu 
1
4

可

i
t
-
-
4
1
4

。
1(6.7克)

1(6.7克)

2 (13 .4%) 

。

10(66.6兒)

9(60克)

10(66.6鬼)

6(40克)

10(66.6克)

3(20克)

5(33.3克)

3(20克)

4 (26 .6%) 
3(20%) 

2 (13.收)

。
。3(20%) 

2(13.4克)

。o 
1(6.7%) 

。
。

3 
3 
3 
3 
3 

126 

nununununu-7/ 

。
。3000%) 

3000%) 
3000%) 

72 

。
1(33.3克)

。
O 
O 
25 

2(66.7克)

2(66.7克)

。
0 

。
18 

1(33. 3%) 

。
O 
O 
O 
4 

表三

項目

1.本家硬體設施方面

環境{布置空間位置安排

設施設備

2 日托教學方面

教學課程安排

教學態度

個別教學設計

與家長之E動

尊重學員之權益

3 職業復健方面

依個另1)職業復健計責訓練

生產線之安排

與家長之互動

依工作產能核發幸存資

尊重學員之權益

A么至4
口創

王作人員對委辦服務方案執行滿意程度一覽表

很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意 非常滿意

1 (5.6%) 
2 (11%) 

11 (61%) 
7 (38.9鬼)

5(27.協)

1(5.6鬼)
。7(38.9%) 

1(5.6克)

1(5.仿)

合
呵
呵
占
地
區
戒
障
一
福
利
八
。
設

民
營
機
構
資
料
(
力
析

全
球
性
的
民
營
化
運
動
興
起
於
一
九
八

0

年
代
初
期
，
而
台
灣
地
區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公
設

民
營
模
式
則
始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
社
會
局
委
託
財
團
法
人
第
一
兒
童
發
展
文
教
基

金
會
辦
理
博
愛
兒
童
發
展
中
心
，
自
此
開
始
，

殘
障
福
利
服
務
民
營
化
即
陸
續
推
展
開
來
。
台

灣
地
區
殘
障
褔
利
公
設
民
營
機
構
，
除
本
家
樂

仁
啟
智
中
心
、
腦
性
麻
痺
早
療
中
心
，
自
閉
兒

日
托
中
心
暨
心
愛
褔
利
工
作
站
外
，
尚
有
博
愛

兒
童
發
展
中
心
、
心
愛
兒
童
發
展
中
心
、
弘
愛

殘
障
服
務
中
心
、
古
亭
啟
能
中
心
、
崇
愛
發
展

中
心
暨
弘
德
發
展
中
心
，
而
本
研
究
也
針
對
本

家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與
台
灣
地
區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
委
辦
模
式
，
蒐
集
相
關
資
料
，
作
一
比
較
分
析
。

付
公
設
民
營
機
構
未
普
及
化
|
台
灣
地
區

殘
障
褔
利
公
設
民
營
機
構
，
雖
始
於
民
國
七
十

四
年
，
但
截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其
推
展
地
理
區
域

仍
僅
限
於
台
北
、
高
雄
二
直
轄
市
，
而
未
發
展

~ 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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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台
灣
省
區
域
。

ω
委
託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團
體
辦
理
服
務
|

殘
障
福
利
服
務
皆
委
託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團
體
辦

理
，
以
汲
取
該
單
位
辦
理
直
接
服
務
之
相
關
經

驗
，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已
委
辦
服
務
類
別
項
目
不
同
|
委
辦
服
務

依
各
個
受
委
辦
單
位
所
擅
長
之
服
務
領
域
，
提

供
直
接
福
利
服
務
，
包
括
日
問
托
育
、
收
容
養

護
、
住
宿
、
臨
時
托
育
、
庇
護
工
場
、
早
期
療

育
、
諮
詢
、
按
時
計
費
等
服
務
。

倒
委
辦
服
務
服
務
對
象
相
似
委
辦
服
務
服

務
對
象
皆
為
智
障
、
多
障
、
自
閉
症
等
殘
障
類

別
，
而
對
於
視
障
、
聲
障
、
語
障
、
肢
障
、
顏

面
傷
殘
、
植
物
人
、
老
痴
、
重
要
器
官
失
去
功

能
暨
慢
性
精
神
病
患
等
障
礙
類
別
，
則
尚
無
採

公
設
民
營
之
機
構
委
託
。

同
區
隔
服
務
年
齡
層
l

委
辦
服
務
方
案
大

部
分
皆
已
定
位
服
務
對
象
年
齡
層
，
大
致
上
區

分
為
六
歲
以
下
之
學
齡
前
早
期
介
入
服
務
、
六

至
十
八
歲
之
義
務
教
育
年
齡
層
特
教
服
務
暨
十

八
歲
以
上
之
職
訓
、
收
容
、
臨
托
等
多
元
化
服

務

心W
委
辦
單
位
提
供
之
資
源
差
異
大

l

公
設

民
營
機
構
中
，
委
辦
單
位
提
供
之
基
本
資
源
為

房
屋
及
推
展
服
務
所
需
設
備
，
另
活
動
服
務
費
、

人
事
費
及
在
職
訓
練
等
費
用
，
則
另
專
案
申
請

補
助
。
惟
本
家
之
委
辦
業
務
，
不
僅
提
供
基
本

房
屋
、
設
備
外
，
尚
提
供
委
辦
業
務
所
需
人
事
、

業
務
、
活
動
、
在
職
訓
練
、
專
業
諮
詢
及
差
旅

費
用
等
，
提
供
之
資
源
極
為
豐
富
，
免
除
受
委

辦
單
位
所
委
辦
之
業
務
困
擾
經
費
籌
措
之
問
題

(
參
考
表
四
)

怕
委
辦
服
務
經
費
來
源
不
同
|
由
表
四
可

知
各
委
辦
業
務
之
經
費
來
源
不
一
，
有
內
政
部

獎
助
、
委
辦
單
位
補
助
、
業
務
收
入
、
自
行
籌

措
及
其
他
來
源
，
而
各
經
費
來
源
所
佔
比
例
亦

差
異
極
大
。

、
日
本
療
貫
一
福
利
機
構

資
料
(
力
析

有
鑑
於
日
本
福
利
政
策
、
制
度
巳
可
和
歐

美
先
進
國
家
並
駕
齊
驅
，
因
此
內
政
部
獎
助
辦

五

表
四

台
灣
地
區
殘
障
褔
利
公
設
民
營

機
構
資
源
一
覽
表

。 。 中崇 中古 ij~ ~b 發心 發 1苦 一

心愛 心亭 務中 愛殘 展愛 展中 5兒美 機

發 啟 中兒

展 能 心障 心童 心童 構
日

事房 練活事房 練活事房 房 房 房 房 房 。1、委
費屋 費動資屋 費動費屋 屋 屋 屋 屋 屋

之甜1
、、 、費、 、資、 、 、 、 、

業設 差、業設 差、業設 設 設 設 設

設備 資~
務備 旅在務備 旅在務備 備 備 備 備

ìlii.位費、 費職資、 費職費、

人 司11 、人 訓、人 過

i!可j iif i;!1 
其自委業內 自內

if; 
經委

他行辦務政 行政
普車-'-收部 草草部

資辦措位入獎 措獎串 位N 恥單補助 I~I~ |? 
到在業

心) ~ • hCA3 3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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ìlii.務

註
•• 

記
號
。
為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無
障
礙
之
家

所
委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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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赴
日
考
察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暨

八
十
五
年
度
殘
障
褔
利
專
業
人
員
出
國
研
習
考

察
皆
以
日
本
為
目
的
地
，
本
研
究
僅
就
前
述
兩

梯
次
研
習
考
察
所
得
早
期
療
育
福
利
機
構
資
料
，

藉
以
探
討
本
家
委
辦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，
希
望
他

山
之
石
能
引
為
借
鏡
，
以
使
本
家
殘
障
福
利
服

務
更
加
落
實
、
朝
向
更
人
性
化
之
服
務
邁
進
。

日
本
殘
障
褔
利
政
策
之
完
備
與
落
實
，
公

私
立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人
性
化
管
理
與
運
作
，
人

員
配
置
與
經
費
籌
措
等
制
度
皆
相
當
完
善
，
以

京
都
市
洛
西
愛
育
園
、
叮
田
市
療
育
園
紫
羅
蘭

教
室
、
皂
白
〉
〉
茵
河
O
Z
O學
圍
之
資
料
，
研
析
日

本
療
育
機
構
之
特
色
有

.. 

付
社
區
化
之
經
營
模
式

近
年
來
「
回
歸
主
流
」
之
褔
利
趨
勢
，
不

斷
衝
擊
著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，
雖
然
機
構
式
教
養

之
優
、
劣
及
服
務
需
求
性
等
問
題
仍
爭
辯
不
一
，

但
是
鼓
勵
殘
障
者
回
歸
社
區
、
發
展
家
庭
支
持

性
服
務
，
卻
是
不
變
的
潮
流
。
而
日
本
這
兩
家

療
育
機
構
正
是
社
區
化
型
態
之
典
範
'
不
僅
提

供
便
利
性
滿
足
鄰
近
障
礙
兒
之
需
求
，
同
時
也

開
放
社
區
居
民
使
用
場
地
與
設
施
，
充
分
發
揮

服
務
之
功
能
。

叫
醫
療
、
教
育
與
社
政
體
系
之
結
合

日
本
療
育
機
構
結
合
醫
療
與
福
利
行
政
，

建
立
連
貫
性
之
療
育
制
度
，
使
得
障
礙
兒
能
獲

得
完
整
性
之
全
人
化
服
務
，
同
時
具
體
落
實
「

零
拒
絕
」
教
育
制
度
(
全
日
本
僅
一
千
三
百
至

一
千
四
百
人
未
入
學
，
約
佔
義
務
教
育
就
學
人

口
0
.

。
一
%
，
無
法
入
學
主
為
重
病
住
院
者

)
，
使
得
褔
利
制

﹒

度
能
順
利
銜
接
而
不
斷
層
也

不
浪
費
資
源
。

同
重
視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
輔
導
員
必
須
是
大
學
相
關
科
系
(
心
理
、
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)
畢
業
;
感
覺
統
合
治
療
師

必
須
有
證
照
，
教
師
需
經
五
年
暑
修
之
感
覺
統

合
專
業
訓
練
考
得
證
照
後
，
才
可
為
障
礙
兒
設

計
感
統
機
能
訓
練
課
程

•• 

保
育
員
需
受
過
二
年

制
短
期
大
學
保
育
科
教
育
，
並
領
有
證
照
。

側
重
視
諮
詢
服
務

經
由
保
健
所
、
兒
童
諮
詢
所
及
醫
院
轉
介

而
來
之
個
案
，
運
用
專
業
團
隊
人
力
(
含
醫
生
、

護
士
、
物
理
治
療
師
、
職
能
治
療

師
、
語
言
治

療
帥
、
心
理
帥
、
營
養
師
、
社
工
、
特
教
、
保

育
員
等
)
提
供
專
業
諮
詢
服
務
，
作
為
安
排
入

園
評
量
或
建
議
轉
介
其
他
適
當
機
構
之
服
務
。

的
問
經
費
來
源
穩
定

依
日
本
兒
童
福
祉
法
第
五
十
六
條
之
規
定
，

障
礙
兒
監
護
人
依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與
接
受
服
務

方
式
(
住
宿
或
通
勤
)
計
算
其
徵
收
金
應
繳
金

額
，
按
月
繳
納
地
方
政
府
，
而
地
方
政
府
則
依

殘
障
褔
利
機
構
收
容
量
撥
給
寸
措
置
費
」
。
此

制
度
使
得
機
構
不
需
直
接
向
家
長
收
費
，
可
免

除
行
政
工
作
，
也
使
得
經
費
來
源
較
為
穩
定
。

的
服
務
對
象
廣
泛

洛
西
愛
育
園
專
收
重
度
殘
障
兒
，
包
含
肢

障
、
多
障
、
自
閉
症
、
智
障
等

.• 
紫
羅
蘭
教
室

與
皂
白
〉
〉
茵
河
O
Z
O學
園
則
以
該
市
身
心
發
展
遲

緩
嬰
幼
兒
為
對
象
，
以
上
三
園
年
齡
層
皆
介
於

0
至
六
歲
，
服
務
對
象
相
當
廣
泛
。

制
鼓
勵
混
合
式
教
學

為
鼓
勵
障
礙
兒
回
歸
社
區
，
日
本
政
府
對

每
收
容
三
名
障
礙
兒
之
幼
稚
國
或
托
兒
所
，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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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助
一
名
老
師
薪
資
，
以
使
障
礙
兒
能
混
合
於

幼
稚
園
或
托
兒
所
之
班
級
墓
，
真
正
回
歸
到
人

群
中

u
d
x間
里
長
閏
月

2
0
學
園
更
與
鄰
近
的
姊
妹

園
合
作
，
提
供
圍
內
障
礙
兒
一
週
一
次
與
一
般

兒
童
交
流
之
統
合
教
育
機
會
。

六
、
檢
討
與
建
議

綜
合
上
述
之
研
究
發
現
並
參
考
日
本
褔
利

政
策
與
制
度
，
僅
對
本
家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福
利

之
方
案
建
議
如
下
:

付
就
委
辦
業
務
方
面

i

依
服
務
需
求
拓
展
服
務
對
象
，
開
發
各

類
委
辦
業
務
廣
及
各
類
殘
障
人
口
。

Z

提
供
多
元
化
、
多
樣
性
福
利
服
務
，
以

因
應
多
元
社
會
之
需
求
。

1

加
強
連
繫
與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並
建
立
服

務
網
絡
。

4

結
合
各
類
專
業
人
力
，
以
團
隊
模
式
提

供
完
整
性
服
務
。

5
運
用
大
眾
傳
訊
媒
體
加
強
資
訊
流
通
，

以
有
效
宣
導
本
家
業
務
。

6

建
立
委
辦
業
務
相
關
統
計
資
料
，
以
利

建
檔
並
分
析
運
用
。

1

分
析
委
辦
業
務
成
本
，
掌
握
服
務
成
效
。

8

建
立
財
物
管
理
制
度
以
有
效
運
用
資
源
。

9

進
行
定
期
性
評
估
並
建
立
測
量
指
標
，

以
便
於
作
投
入
產
出
的
評
量
。

m
建
立
委
辦
模
式
、
釐
清
角
色
定
位
、
加

強
雙
向
溝
通
，
以
使
委
辦
業
務
推
展
順
暢
。

口
就
委
辦
單
位
(
本
家
)
方
面

.. 

l

負
起
政
治
責
信

(
2
E
E
S
H

〉
鬥
g
g
g
z
r
3
)
責
任
，
經
由
定
期
性
評
估
來

監
督
服
務
品
質
，
以
提
高
福
利
服
務
之
可
近
性

與
可
得
性
。

Z

進
行
成
本
效
果
分
析
，
以
低
成
本
方
案

推
展
高
效
率
、
高
品
質
之
服
務
，
落
實
民
營
化

效
益
。

分
發

4. 揮3.
依功加
服效強
務。溝
需通

要協
充調

豐適
荒時
1 闖 京吉

以主

往是
崙見

以

充

肉
就
受
委
辦
單
位
方
面

.. 

l

運
用
個
案
管
理
服
務
充
分
掌
握
個
案
，

以
達
服
務
數
之
目
標
。

2

充
分
發
揮
民
間
單
位
之
創
新
性
與
效
率

性
，
以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增
進
效
益
。

1

增
加
殘
障
者
家
庭
之
支
持
性
服
務
，
強

化
家
庭
功
能
。

4

運
用
專
業
團
隊
資
源
提
供
個
案
整
合
性

或
諮
詢
性
之
服
務
。

5

提
供
活
動
資
訊
，
指
導
殘
障
者
生
涯
規

畫

6

落
實
個
別
性
教
學
計
畫
，
定
期
評
量
個

案
成
長
紀
錄
。

?
紀
錄
委
辦
足
跡
，
傳
承
服
務
經
驗
。

倆
就
服
務
消
費
者
方
面

.. 

l

培
養
對
福
利
服
務
之
認
識
，
了
解
自
己
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追
求
福
利
服
務
品
質
，
又
不

浪
費
福
利
資
源
。

2

積
極
參
與
親
職
講
座
活
動
，
除
適
時
交

流
反
應
意
見
外
並
可
分
享
經
驗
提
供
精
神
上
支

持
及
增
強
處
理
問
題
能
力
。

的
問
就
褔
利
政
策
制
度
方
面.. 

l

發
展
人
力
資
源
銀
行
，
推
動
專
業
人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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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培
養
與
訓
練
，
以
確
保
服
務
素
質
。

2

厚
植
殘
障
褔
利
機
構
、
社
團
經
營
福
利

服
務
能
力
。

3

破
除
「
各
自
為
政
」
之
本
位
主
義
，
結

合
醫
療
、
教
育
與
社
政
資
源
，
為
殘
障
者
提
供

全
方
位
完
整
性
服
務
。

4

推
動
殘
障
福
利
三
化
政
策
|
民
營
化
、

多
元
化
、
社
區
化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k
r
T間雄
-
m政
府
社
會
局
局
長
)

參
考
書
目

.. 

王
麗
容
撰
林
瓊
雲
譯

分
析
|
以
美
國
為
例

二
期

社
會
服
務
民
間
化
取
向
之

社
區
發
展
第
四
十

民
七
十
七
年
六
九
至
七
五
頁

孫
健
忠
民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理
念
與
方
式

社
區
發
展
民
七
十
七
年
十
至
十
三
貝

陳
開
農
現
階
段
台
灣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民
營
化
可

行
性
如
何
社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研
討
會
會
議

實
錄
民
八
十
二
年
四
九
至
五
二
頁

柯
三
吉
、
萬
育
維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委
託
式

褔
利
服
務
提
供
模
式
之
研
究

.. 

社
會
局
與
受

委
託
機
構
間
互
動
關
係
的
探
討

民
八
十
三

LL 、

q
A可

區發展季

民
八
十
二
年
刊

呆
呆
爪$
4
2
4學
A
Z
-
Z
M
帶
勢
如
由
于
布
來-
t
r峙
中
怨*
-
z
z
w
呆
呆
呆
呆
呆
呆
本
呆
呆
呆
呆
A
t
w恭
恭
呆
呆
呆
呆
呆
奈
中
學
呆
呆
呆
是
州
軍w
v
)
中
革
中
學
b
w
a
w
-
w

呆
呆
呆
呆
學
呆
呆
呆
ψ
t
d
t恥
呆
呆
呆
辛
辛
賣
?

悶
。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所
屬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舉
隅

A

蹟
葬
管
理
所
叫
叫

料
A
前
鎮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電
話

.. 

(
O
七
)
三
八
一
六
一
一
二
五
制
十

制
期

心
電
話.. 

(
O
七
三
一
一
二
三
四
八
三
O
A

仁
愛
之
家
科

叫A
三
民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電
話

(
O
七
)
六
一
五
二
六
一

-
1
一
一
一
悶

悶
電
話:
(
O
七
)
二
八

-
O
六
九
O
A

博
愛
職
業
訓
練
中
心
心

?
左
營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電
話

(
O七
)
三
三
四

O

三
三
心

州
電
話

:
(
O
七
)
五
八
五
二
二
五

O
A
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叫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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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A
苓
雅
青
少
年
褔
利
服
務
中
心
電
話

:
(
O
七
)
三
八
四
O
六

-
o
u
w
3

心
電
話(
O七
)
七
二
五
四
九
六
九

A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心
­

M
A前鎮
青
少
年
褔
利
服
務
中
心
分
部
電
話

(
O
七
)
一
一
一
八
五O

五
三
五
心

心
電
話
(
O
七
)
八
三
二
四
六
二

A

無
障
礙
之
家
叫

h
f恥

叫A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電
話

:
(
O
七
)
八
一
五
一
五

O
O

制心
中

絲
電
話

.. 

(
O
七
)
一
三
三
八
四
二
二

(
誰
干

M
A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中
心
民

一
國

電
話
:
(
O
七
)
七
二
五
四
九
六
四
、
、

A
殘
障
諮
詢
服
務
中
心
十

年十n
刀

年

詹
中
原

五
南
出
版
社

民
營
化
政
策

口

北




